瓦政办发〔2017〕135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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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目的，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环境空气重污染日的防范和处置能力，建立健全高效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最大程度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公众生命健康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最大限度减少环境空气污染造成的人员伤害；积极预防，建立健全高效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

（2）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分工协作，责任到位，共同应对，提高环境空气重污染日的防范和处置能力。

（3）平战结合，快速反应。做好应对重污染日的各项准备，将日常工作和应急工作结合起来，加强应急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4）依法监管，杜绝隐患。依法加强对污染企业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的日常监管，杜绝污染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

1.3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函〔2013〕504号）、《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修工作的函》（环办函〔2014〕1461号）、《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辽宁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辽政办〔2015〕68号）、《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辽政发〔2014〕8号）、《大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大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大政发〔2014〕47号）和《大连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大政办发〔2017〕11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环境空气重污染的自然日。对于沙尘暴、台风、大雾等气象因素及其次生、衍生灾害造成的重污染天气，按照《瓦房店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和行动。对于臭氧污染等采取应急响应措施后不能有效减轻污染程度加剧的重污染日，不在本预案范围。

1.5 预案体系

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是瓦房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一个专项预案，统领全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工作。全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及重点排污单位重污染日应急实施方案。

1.6 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分级

按照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的分级方法，当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时为重污染日。现将空气重污染日分为三级，具体分级为：

重度污染日：AQI（日报）为201～300。

严重污染日：AQI（日报）为301～499。

极重污染日：AQI（日报）达到500。

2 组织机构

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组织体系在市应急办的领导下，由应急指挥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专家咨询组组成。

2.1 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是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工作领导、协调机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环境空气重污染日的应对工作。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市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市环保局局长、市气象局局长担任，成员单位由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市财政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规划建设局、市行政执法局、市交通局、市安监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教育局、市卫计局、市委宣传部及各乡镇街道、各经济区管委会组成。

应急指挥部职责

（1）组织、指导、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工作。

（2）负责下达应急响应启动及应对措施的决定；下达应急响应终止的决定。

（3）负责确定向公众发布重污染日相关信息。

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的办事机构，设在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市环保局、市气象局主管局长担任，市环保局、市气象局各确定2名联系人，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沟通。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在应急指挥部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工作。

（2）负责组织、协调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演习，开展应急宣传教育，贯彻落实市应急指挥部有关决定事项。

（3）监督检查重点排污单位应急处置措施的制定工作。

（4）不定期地组织修订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

（5）负责向上级部门的信息报送工作。

（6）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制定重污染日应急实施措施，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并在出现重污染日时组织落实。

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市环保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建设污染源数据库，利用数据库及时发现污染源的动态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监管，重点检查环保设施运行是否正常，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检测；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对气象状况进行监测与预测，为污染扩散与消除提供气象参数；根据应急指挥部指令负责向各成员单位发布应急响应启动及终止的决定；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财政局：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协调做好环境空气重污染日财政应急保障工作，监督财政保障资金使用。

市经信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监管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按要求降低生产负荷；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公安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机动车限行的管理；禁止尾气超标车辆上路行驶；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规划建设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按照《大连市建筑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做好施工工地的扬尘管理；负责市政工程的管理；做好道路清扫保洁，建筑工地车辆、道路挖掘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管；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行政执法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和道路挖掘施工未采取设置围挡、降尘措施，以及运输垃圾、粪便、渣土、砂石、泥浆等散体、流体物品泄漏、遗撒、飞扬的行为进行处罚；清理整治沿街占道烧烤；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交通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对道路施工及养护活动中扬尘污染防治的管理；加大公交运力保障；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安监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加强对全市各类工矿商贸，重点是高危行业的安全监管；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的监管；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教育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中小学户外运动的管理；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卫计局：制订本单位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负责提供易感人群健康防护建议，对因污染造成身体不适的群众建议就近就医；协调各医疗机构做好接诊准备；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渠道，向公众发布信息；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民众宣传教育；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各乡镇街道、园区管委会：负责制定本辖区的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实施方案，并建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安排本辖区应急工作经费；组织本辖区应急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工作；落实本辖区各项应急措施；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 应急响应

3.1 分级响应

应对蓝色预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对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应对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应对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3.2 应急响应措施

根据大连市统一部署，对应启动的应急响应级别，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从而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减缓污染程度，保护公众健康。主要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3.2.1 Ⅳ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暂停户外运动；建议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建议性措施

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建议性措施包括：

①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②暂停露天大规模群众活动；

③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④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3）强制性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当空气达到重度污染时，采取以下强制性措施：

①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责任部门：市环保局）

②除市政府重点工程外，所有项目停止土石方作业。仍实施土石方作业的项目，必须加大扬尘防控措施。（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交通局、市国土资源局）
③停止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责任部门：市国土资源局）
④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重点湿保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1次。（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
⑤严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责任部门：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4）监管要求

①市环保局编制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名单。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30%。未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在不影响生产安全的情况下，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予以上限行政处罚。

②市规划建设局编制施工工地清单，市交通局编制其他道路施工工地清单，市规建局编制辖区工地清单，并加强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不低于20%。

③市国土资源局编制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清单。市环保局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不低于20%。

④市规划建设局编制全市道路湿保清单，包括重点湿保道路清单。应将高流量道路、道路破损程度高及正在维修的道路等列为重点湿扫道路。加大检查力度，抽查比例不低于20%。
3.2.2 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建议中小学停止户外体育课；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2）建议性措施

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建议性措施包括：

①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4℃，冬季调低2-4℃；

②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③暂停露天大规模群众活动；

④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⑤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⑥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⑦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⑧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3）强制性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当空气达到重度污染时，采取以下强制性措施：

①加大对燃煤锅炉、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加大对机动车排放、物料堆场封闭、秸秆焚烧等面源污染的执法检查频次，降低面源污染。（责任部门：市环保局）

②重点排污单位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率等方式减少30%以上污染物排放，其中水泥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排放VOCs的企业停止各类大型连续生产装置开停车、放空等作业。停止露天喷涂等排放VOCs的工序。（责任部门：市经信局、市环保局）
③除市政府重点工程外，所有项目停止土石方作业。仍实施土石方作业的项目，必须加大扬尘防控措施。（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④除特殊工艺、应急抢险工程外，停止桩类施工、土石方工程、建筑构件破拆、建设工地脚手架拆除、外立面涂料涂装、道路开挖、路面整修、房屋拆除等作业。（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⑤停止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活动。（责任部门：市环保局、市国土资源局）

⑥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并进一步扩大重点区域范围，限制大、中型运输车辆（公交除外）和尾气不达标、冒黑烟的机动车在重点区域行驶。（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环保局）

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重点湿保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2次；其他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1次。（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

⑧严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责任部门：各乡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

⑨严禁露天焚烧落叶及垃圾，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烧纸等落后祭祀方式。（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各乡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
（4）监管要求

①市环保局会同市经信局编制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名单。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检查比例要达到50%，确保其环保设施高效运转。未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在不影响生产安全的情况下，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予以上限行政处罚。实施机动车排放路检。

②市经信局加大对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检查力度，抽检比例不低于30%。监督水泥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

③各部门加强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不低于30%。

④各部门加大检查频次。

⑤市国土资源局编制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清单。市环保局会同市国土房屋局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比低于30%。

⑥市公安局会划定交通管制重点区域。

⑦市规划建设局编制全市道路湿保清单，包括重点湿保道路清单。应将高流量道路、道路破损程度高及正在维修的道路等列为重点湿扫道路。加大检查力度，抽查比例不低于20%。

3.2.3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建议中小学停止户外体育课；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2）建议性措施

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建议性措施包括：

①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4℃，冬季调低2-4℃；

②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③暂停露天大规模群众活动；

④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⑤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⑥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⑦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⑧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3）强制性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当空气达到严重污染时，采取以下强制性措施：

①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加大对机动车排放、物料堆场封闭、秸秆焚烧等面源污染的执法检查频次，降低面源污染。（责任部门：市环保局）

②重点排污单位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率等方式减少30%污染物排放，其中水泥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排放VOCs的石化、化工企业和园区，停止各类大型连续生产装置开停车、放空等作业。停止露天喷涂等排放VOCs的工序。（责任部门：市经信局、市环保局）

③除市政府重点工程外，所有项目停止土石方作业。仍实施土石方作业的项目，必须加大扬尘防控措施。（责任单位：市规划建设局、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④除特殊工艺、应急抢险工程外，停止桩类施工、土石方工程、建筑构件破拆、建设工地脚手架拆除、外立面涂料涂装、道路开挖、路面整修、房屋拆除等作业。（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⑤停止露天矿产资源开采及生产活动，并采取洒水、苫盖、喷洒固定剂等方式控制扬尘。（责任部门：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

⑥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并进一步扩大重点区域范围，限制大、中型运输车辆（公交除外）和尾气不达标、冒黑烟的机动车在重点区域行驶。车辆（除特种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外）单双号限行。（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环保局）

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重点湿保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2次；其他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1次，并进一步扩大重点湿保道路区域。（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

⑧严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责任部门：各乡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

⑨严禁露天焚烧落叶及垃圾，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烧纸等落后祭祀方式。（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各乡镇街道及政府办事处）

（4）监管要求

①市环保局编制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名单。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实施每日监察，检查比例要达到100%，确保其环保设施高效运转。未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在不影响生产安全的情况下，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予以上限行政处罚。实施机动车排放路检。

②市经信局加大对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检查力度，抽检比例不低于40%。监督水泥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

③各部门加强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不低于40%。

④各部门加大检查频次。

⑤市国土资源局编制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清单。市环保局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比低于40%。

⑥市公安局编制交通管制重点区域和单双号限行区域。

⑦市规划建设局编制全市道路湿保清单，包括重点湿保道路清单。应将高流量道路、道路破损程度高及正在维修的道路等列为重点湿扫道路。加大检查力度，抽查比例不低于30%。
3.2.4 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体力消耗；建议中小学停止户外活动；建议停止露天体育比赛活动。

（2）建议性措施

倡导公众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建议性措施包括：

①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调高2-4℃，冬季调低2-4℃；

②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③暂停露天大规模群众活动；

④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⑤减少机动车日间加油；

⑥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⑧停止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⑨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排放；

⑩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公共交通管理部门加大公交运力保障。

（3）强制性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当空气达到极重污染时，实施更加严格的强制性措施：

①加大对燃煤锅炉、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加大对机动车排放、物料堆场封闭、秸秆焚烧等面源污染的执法检查频次，降低面源污染。（责任部门：市环保局）

②重点排污单位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率等方式减少60%污染物排放，其中水泥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排放VOCs企业停止露天喷涂等排放VOCs的工序。（责任部门：市经信局、市环保局）

③所有项目停止土石方作业。（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交通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④除特殊工艺、应急抢险工程外，停止桩类施工、土石方工程、建筑构件破拆、建设工地脚手架拆除、外立面涂料涂装、道路开挖、路面整修、房屋拆除等作业。（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⑤停止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及生产活动，并采取洒水、苫盖、喷洒固定剂等方式控制扬尘。（责任部门：市环保局、市国土资源局）

⑥黄标车禁止在主城区内各道路通行。重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并进一步扩大重点区域范围，限制大、中型运输车辆（公交车除外）和尾气不达标、冒黑烟的机动车在重点区域行驶。车辆（除特种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外）单双号限行。（责任部门：市公安局、市环保局）

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保洁频次。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重点湿保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2次以上；其他道路增加清扫保洁作业1次，并进一步扩大重点湿保道路区域。（责任部门：市规划建设局）

⑧严禁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责任部门：各乡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

⑨严禁露天焚烧落叶及垃圾，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烧纸等落后祭祀方式。（责任部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各乡镇政府及街道办事处）
（4）监管要求

①市环保局编制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名单。对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实施每日监察，检查比例要达到100%，确保其环保设施高效运转。部分重点企业实施驻场监察。未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在不影响生产安全的情况下，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予以上限行政处罚。实施机动车排放路检。

②市经信局加大对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检查力度，抽检比例不低于50%。监督水泥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规定错峰生产。

③各部门加强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不低于50%。

④各部门加大检查频次。

⑤市国土资源局编制露天矿产资源开采清单。市环保局会同市国土房屋局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抽检比例比低于50%。

⑥市公安局编制交通管制重点区域和单双号限行区域。

⑦市规划建设局编制全市道路湿保清单，包括重点湿保道路清单。应将高流量道路、道路破损程度高及正在维修的道路等列为重点湿扫道路。加大检查力度，抽查比例不低于40%。

3.3 应急响应程序

应急指挥部按照大连市“预警即响应”统一部署，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市应急办、瓦房店市应急指挥部报告预警信息，向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下达环境空气重污染日预警发布及应急响应启动与预警解除及应急响应终止指令。

3.3.1 应急响应启动

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响应启动实行分级管理。

蓝色预警（Ⅳ级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实时组织发布。

黄色预警（Ⅲ级应急响应）、橙色预警（Ⅱ级应急响应）和红色预警（Ⅰ级应急响应）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大连市统一部署提出启动意见，由应急指挥部下达预警发布即应急响应启动指令，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3.3.2应急响应终止

蓝色预警（Ⅳ级应急响应）、黄色预警（Ⅲ级应急响应）、橙色预警（Ⅱ级应急响应）和红色预警（Ⅰ级应急响应）的解除程序与发布程序一致。

3.4 信息发布

3.4.1对公众信息发布

出现环境空气重污染日且启动Ⅳ级响应和Ⅲ级响应时，市委宣传部及时通过网站、电视台、广播、手机短信等渠道向公众发布污染信息，提醒公众采取适当的健康防护措施，号召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自主减排，共同承担防治空气污染的社会责任。

启动Ⅱ级响应和Ⅰ级响应时，在Ⅲ级响应基础上，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加强值班，并保持通讯畅通。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加强监控，加密预测预报，增加向社会公众发布通告的频次。

4 应急总结

4.1 应急总结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成员单位开展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工作总结。根据应急响应等级，需采取应急响应措施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做好资料的整理工作，将工作日志、数据、会议纪要、工作协调会等文字材料，照片、录像等影音资料收集整理，集中归档，并对重污染日应急工作进行梳理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在重污染日消除后3个工作日内形成总结报告，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形成环境空气重污染日总报告。

4.2 措施改进

应急指挥部根据环境空气重污染日总结所暴露的问题，加强应急管理，强化预案建设，加强部门联动和跨界联动，改进应急措施。

5 应急保障

5.1 资金保障

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加强对污染源的管理和治理，保障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及运行。

5.2 制度保障

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应对重污染日的管理制度，保障管理制度能够顺利执行，减少乃至消灭重污染日的发生频次。本预案发布后，各相关单位要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空气重污染应急响应预案的调整。

各相关部门应编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管控对象清单，向社会发布，每年进行更新。指导重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编制企业重污染日应急预案，并对工业企业在各应急级别下的减排措施评估确认和督导落实。
5.3 人员保障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强化人员业务培训，使之成为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

6 监督管理

6.1 宣传教育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公众应急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6.2 联合演习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不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增强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分工协作的能力，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6.3 行政监督

应急指挥部组织对全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认真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造成较大影响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7 附则

7.1 预案的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在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组织修订本预案。

7.2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原《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预案的通知》（瓦政办发〔2016〕10号）废止。

8 附件
8.1 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应急组织机构图



8.2 应急响应流程图

[image: image1]
8.3瓦房店市环境空气重污染日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1.大连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大连裕丰供热集团有限公司

3.大连鼎隆供热有限公司

4.大连鼎盛供热有限公司

5.瓦房店新城区热力有限公司

6.瓦房店生润物业有限公司

7.瓦房店弘泰供暖有限公司

8.瓦房店旭龙供暖有限公司

9.瓦房店市方圆物业有限公司

10.瓦房店新华园供暖有限公司

11.瓦房店轴承集团动力责任有限公司

12.大连永盛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13.瓦房店市第三水泥厂

14.大连泓元环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5.大连础铭肉联有限公司

16.大连新东立纺织工艺品有限公司

17.瓦房店轴承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8.大连北条食品有限公司

19.瓦房店富华物业有限公司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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